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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軍隊與
臺灣人兵士
近藤正己  日本近畿大學文藝學部教授

一、前言

臺灣是日本最初的殖民地，為統治此殖

民地所設的軍隊到底對臺灣社會發生什麼

樣的影響呢 ? 此回國史館舉辦的「戰爭的省
思」系列演講（0000年 00月 00日），本
人以〈殖民地軍隊與臺灣人兵士〉為題來討

論。在此論題中，我想導入「殖民地戰爭」

與「殖民地軍隊」的概念，並且對殖民地軍

隊曾經想養成臺灣人兵士的問題作一檢討與

思考，來作為從軍事層面考察日本殖民地統

治的第一步。

論及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史，通常是以臺

灣人對殖民統治的抵抗為基準，區分為武裝抗

日時期、非武裝抗日時期及皇民化時期三個

時期；或者是以權力者的臺灣總督的性格為基

準，分為武官總督期、文官總督期以及戰時的

武官總督期三期。有關 0000年至 0000年的武
裝抗日時期，或是武官總督這一時期的研究，

較為著名的有許世楷執筆的《日本統治下的臺

灣—抵抗與彈壓》一書。（註 0）

於 0000年代所執筆的這本書，在描述
武裝抗日運動上，得到了一定的高評價。許

世楷所使用的史料，以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在

0000年所編纂的《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史
Ⅱ》為中心。（註0）也就是，許氏是對臺灣

總督府所描述的「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

以批判的角度來解讀，站在臺灣人的抵抗這

一視點來敘述的。

執筆當時因受限於無法自由閱讀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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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或日

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陸軍省大日記》等資

料，許氏的著作確實應給予肯定，但許氏書

中沒有使用日本軍方面的史料這一點，也是

今日研究者必須留意之處。

在此先從臺灣史中所謂的武裝抗日時期

的日本軍來說明。「馬關條約」締結後，

0000年 0月以近衛師團為先，第二師團在
0月緊接著派遣至臺灣，與臺灣民主國方面
進入戰爭狀態。而在半年後的 00月 00日，
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向軍部中央報告，宣稱臺

灣「平定」後，隔年的 0000 年 0月，近衛
師團及第二師團便返回了日本。

這個時期的日本軍，與甲午戰爭時在朝

鮮、中國大陸進行戰鬥的軍隊是具相同性格

的軍隊。戰鬥均是在戰時進行，戰爭的指導

也都是由大本營來執行。也就是在大陸戰鬥

的日本軍（0000年 0月∼ 0000年 0月）與
在臺灣戰鬥的日本軍（0000年 0月∼ 0000
年 0月），無論在兵士、組織、戰術或戰爭
指導上，基本上是沒有改變的。就日本軍來

說，這個時期是由大本營來指揮戰爭，是甲

午戰爭的延長，這可以從參謀本部所編纂的

《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中，（註0）

將臺灣的戰史包含在內這一點看出。

二、殖民地軍隊與殖民地戰爭

為區別日本內地的日本軍師團，我們將

為統治殖民地所設的軍隊，以「殖民地軍

隊」或「殖民地軍」來稱呼。

日本軍部中央於 0000 年 0 月時，便對
在占領後的臺灣設置殖民地軍作了議論。陸

軍本部就地政學上的位置把臺灣看作是無

論在「戰略上、商略上」均是「南門的重

鎮」。為了確保日本與臺灣的交通連絡，加

上臺灣易受敵襲的地理位置條件，以及臺灣

土地肥沃、適合人居等諸要點，對於臺灣

的兵備，以為一日也不能鬆懈。但是軍部中

央當時決定的是：「臺灣的守備，是有必要

設置若干的兵團，但其審議當待臺灣平定之

後。」從這裡可以看出對於兵團數量的決

定，以為須等待現地的負責人臺灣總督的判

斷，方能決定更上層次的具體內容。

00 月 00 日，樺山總督向中央進言平定
後的兵力需「至少一師半」。至 00 月，當
樺山一宣布平定臺灣之後，參謀本部第一局

便開始對設置臺灣的「兵備」作準備，〈關

於臺灣島兵備的要領書〉就是在這樣的情況

下作成的。（註0）而根據這要領書，編成了

臺灣守備混成旅團。

臺灣守備混成旅團，第一是與日本本土

的師團不同的軍隊，第二，是由臺灣總督所

統率的，以殖民地統治為目的，日本最初的

殖民地軍隊。在此，我想將這從 0000年 0
月到 0000 年為止派遣至臺灣的軍隊，稱之
為「殖民地軍隊」。其次要看的是，這殖民

地軍的制度是如何設計的，其設立的過程又

是如何。

〈關於臺灣島兵備的要領書〉中清楚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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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了，兵備的目的不是為了外來的敵人，而

是為了鎮壓臺灣內部的「匪徒」而設置的。

不是通常的「戰爭」時之軍備，而是以平時

編制來執行任務。

從日本各師團平均抽調出來的兵士，在

接受過 0年的訓練後派遣至臺灣，然後再
經過分散配置，與臺灣的抗日武裝勢力相對

峙。初期時，在第一旅團管區中分散配置了

00處所，第二旅團 00 處所，第三旅團則配
置了 00處所。各處所依人數為一百人左右
的中隊及數十人單位的分隊。在地方上，便

由這臺灣守備混成旅團所派遣的中隊及分

隊，分別與抗日勢力相對峙作戰。

如此，殖民地軍隊雖設置了，此軍隊卻

困惑於與抗日武裝勢力那非正規軍的游擊

戰鬥形式。

三、養成殖民地兵的構想

初期的臺灣總督對於臺灣守備混成旅團

與抗日武裝勢力間的日夜作戰，是如何處置

呢？當第三代臺灣總督乃木希典再次到臺

灣上任時，眼前展開的是仍與甲午戰爭時

無異的景象。乃木向陸軍大臣說明臺灣的

現狀：「其實情完全與之（指甲午戰爭）連

繫，比如討伐〔對象〕，有土匪有支那殘兵

〔原註：在臺東的集團〕，絕非鎮壓內地

土寇竹槍席旗之類。」（註0）對乃木總督而

言，當時的臺灣情勢是以戰爭狀態來認識

的。而此臺灣守備混成旅團在和漢民族的抗

日武裝勢力戰鬥時，死亡人數為多，尤其是

病死者是戰死者的 0倍以上。這戰死與病死
的問題，便成為乃木總督的大課題。

圖 0： 埔里社的「護鄉兵」（照片來源：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埔里社護鄉
兵共 00人，照片中有 00人，穿戴護鄉兵制服、棒球帽。）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十
期

0
0
0

在疲於與武裝抗日勢力戰鬥下，乃木等

人於是決定先學習歐洲等諸國的殖民地制

度。臺灣總督府首先派遣了軍務局的楠瀨幸

彥到菲律賓等地出差。楠瀨是在 0000年 0
月出發，視察當時激化的美西戰爭和以阿基

那德（Emilio Aguinaldo）為中心的菲律賓
革命運動。半年之後，陸軍部第二課的山田

良圓大尉出差至安南，並在臺灣總督府邸對

「土民兵」作了詳細的視察報告。（註0） 
另一方面，參謀本部也派參謀次長川上

操六率部員伊地知幸介及村田壕、明石元

二郎視察法領印度支那。川上所著《印度支

那視察大要》（註0）及明石的殖民地兵創設

論，可以想見是帶給以參謀本部為中心的殖

民地兵備軍制論不少的影響。

對這個殖民地兵編制的構想，臺灣總督

府陸軍局幕僚也表積極態度，而當乃木總督

下達同意之後，此案一舉具體化。乃木所構

想的是以漢族所編制的「土人兵」一隊，與

由「熟蕃人」所成的「熟蕃兵」一隊，二隊

合計 000名規模的「土民軍」。這由殖民地
人兵士所組成的土民軍設立構想，正是乃木

等所思考出的原初形態。

構想案成形後，臺灣總督府便向陸軍中

央要求編制「土民軍」。此「土民軍」是試

驗性地先將少數土著人編成士兵，考察其效

果後再大大地擴張。先組成熟蕃兵三個中

隊，與漢人兵三個中隊，各分別配置到全島

的三個臺灣守備混成旅團中。計劃在 0年之
後，此「土民軍」的數量將占在臺日本軍總

數的三分之一。

乃木總督在向陸軍大臣高島鞆之助提

出的 0月 0日意見書中，對土民軍編成的重
要性如此說明：

（一） 如採用殖民地兵士，可減少日本人兵
士。

（二） 維持費用方面，使用殖民地兵士較廉
價。

（三） 如採用殖民地人民為日本軍，可作為
將來徵兵制度的基礎。（註0） 

《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歷史草案》中所

言「土民軍」，正是模仿臺灣總督府的山田

良圓及參謀本部的川上操六等在法領印度

支那所見地域治安部隊的「護鄉兵」。對

此，第三次伊藤博文內閣決定將土民軍的編

成全權交給臺灣總督，使受過訓練的護鄉兵

配屬到守備隊，並得到天皇的裁可，讓其能

攜帶槍械。

四、殖民地兵士的養成訓練

臺灣總督府採用臺灣人為軍事訓練要

員，最早是在 0000年，以後又於 0000年、
0000年、0000年、0000年共進行了 0回的
徵募與採用。0000年採用的兵士以第一期
生來稱呼，依年代順次稱為第二至第五期

生。

0000年 0月 00日，乃木總督對此採用
臺灣人為軍事訓練要員，發表了〈有關護鄉

兵養成的總督內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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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歸我帝國版圖以來已閱二度歲月，

人民的居住期亦已過。自今以降宜對此

民涵養擁護國家的精神，且我現在的守

備隊漸次減少，應其他之需要是在所不

免的趨勢。（註0）

所謂「人民的居住期」，是指清日講和

條約第五條中所述，經過二年後賦予臺灣居

住者日本國籍一事。同年 0 月 0日，乃木強
調了對被賦予日本國籍的臺灣住民，須養成

以「擁護國家的精神」，並考慮對他們施以

軍事訓練以編入日本軍。且公言將對臺灣守

備混成旅團的日本人兵士人數作階段式的

減縮。只是，雖欲對臺灣住民作軍事訓練，

但依照當時的臺灣情勢，要馬上施行徵兵制

或全島性的志願兵制是不可能的。以臺灣總

督的所見，他作了如下的發表：

將校以下若干兵士駐紮於宜蘭、埔里

社、臺東之三地，先於熟蕃人之處，根

據土民的性向習俗，施行傭兵及簡易軍

事教育，實驗其適否，依其結果列為隊

伍以運用之。（註00） 

表 0：「熟蕃」居住地域（0000年）

廳 「熟蕃」人口（a) 「本島人」全人口（b) a／ b％ 旅團管區

蕃薯寮 0,000 00,000 00.00 第三旅團

阿緱 0,000 000,000 0.00 第三旅團

臺東 0,000 00,000 00.00 第三旅團

南投 0,000 00,000 0.00 第二旅團

臺南 0,000 000,000 0.00 第三旅團

宜蘭 0,000 000,000 0.00 第一旅團

鹽水港 0,000 000,000 0.00 第三旅團

恒春 0,000 00,000 00.00 第三旅團

臺灣全域 00,000 0,000,000 0.00 　

資料來源：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結果表》（0000年刊）。「本島人」
為日本內地人及外國人以外的臺灣居住者，「種族」可分為「漢人」、「熟蕃」、「生蕃」。另

外，埔里社屬於當時的行政區域南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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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北角堡之外，埔里社周邊的北港溪堡、

五城堡亦是被選區。這個徵募地區是與埔

里社辦務署、埔里社警察署的管轄區域是

一致的。埔里地區的平埔族壯丁占全體的

00.0%，志願者為全體的 00.0%，比例占相
當的高。

對埔里社所做的徵募，本文做了以下的

考察。先從歷史上來看平埔族與漢族的對

立。漢族移入此地域是在光緒年間，而在咸

豐年間時雙方對立激化。日本軍便是在漢番

對立中侵入了埔里社。0000年 0月，抗日
武裝勢力攻擊埔里社的守備隊兩個中隊。守

備隊雖在 0 日自埔里社撤退，但於 00 日再
度企圖占領埔里社。當此守備隊與抗日武裝

勢力對峙時，「平埔族」在日方守備隊撤退

時出動了 000 人來援助，而於守備隊再占領
時也出動援助，人數為 000名。
站在日本軍方面的平埔族，其居住地是

此實驗性質的養成殖民地兵的軍事教育

之嘗試與定位，不用說是與陸軍中央所協

商的事項。而實施的場所選擇在宜蘭、埔里

社、臺東的三場所，說明是「熟蕃人」的居

住地域。從這點可以知道在乃木的殖民地兵

養成的構想中，「熟蕃人」的存在是占了相

當大的位置。

0000 年 00 月 00日，於宜蘭、埔里
社、臺東各設置了護鄉兵編成調查事務所，

開始募集護鄉兵的第一期生，任命中佐或少

佐擔任募集委員長，委員則選自護鄉編成調

查事務所的幹部或軍醫，乃至地方行政官。

深通地域內情的地方行政官，在人員確保上

是不可欠缺的存在，因此自募集當初起，軍

務局便要求民政局方面出面協力。

至於在各地區政治情形下募集與應徵是

如何執行的，以下以埔里社為例作說明。

徵募地區除了東角堡、西角堡、南角

表 0：埔里社的徵募

壯丁（00∼ 00歲 ） 應徵者 採用者

平埔 閩南 廣東 小計 平埔 閩南 廣東 小計 平埔 閩南 廣東 小計

東角堡 00 000 0 000 00 00 0 00 0 0 0 00
西角堡 000 00 00 000 00 0 0 00 00 0 0 00
南角堡 00 000 0 000 00 0 0 00 00 0 0 00
北角堡 000 00 00 000 00 00 0 00 00 0 0 00
北港溪堡 0 00 0 00 0 0 0 0 0 0 0 0
五城堡 0 000 0 000 0 0 0 0 0 0 0 0
合計 000 0,000 00 0,000 000 00 0 000 00 00 0 00

資料來源：「護鄉兵募集ノ件」，《陸軍省大日記．貳大日記》， M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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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臺東的募集情形，臺東廳長相良

長綱與護鄉兵大隊長相良行政大尉「在仔

細討論之後，指定該著手的蕃地方面（區

域）」，這「蕃地」即是卑南社、呂家社、

射馬干社、知本社。合計共募得 000 名，包
括卑南社 00名，呂家社 00名，射馬干社
00名，知本社 00名。
日本統治以前，臺東一帶是原住民與舊

清朝軍相對立的地域，日本軍出現時原住民

因此種情勢而倒向日本軍。募集的對象為原

住民，這雖然背離了臺灣總督府護鄉兵的編

成構想，但混成第三旅團之徵募原住民，很

自然的是因為在臺東的處境只能徵募原住

民。就如埔里和臺東一般，徵募的實施是大

大的依存於與漢人的對立所產生的倒向日

西角堡中的烏牛欄庄、大馬璘。北角堡中的

牛眠山、大湳以及西角堡中的房里社、阿里

史庄、水尾庄。而抗日武裝勢力，則有城內

的陳結，十一份庄的洪水順，枇杷城庄的王

明言、陳阿塗，大肚城庄的都國禎、陳旺、

林秉忠等指導者，是日本軍守備隊攻擊的中

心。也就是，殖民地兵士的募集是在此種民

族對立的背景下進行的。

看平埔族在埔里社的抗日游擊勢力與日

本軍戰鬥時，採取協助日方的行為，就可知

道平埔族是為了與漢族競爭，因而選擇與日

本接近的。當然平埔族的此種選擇，可說是

出自少數民族在面對經濟上、文化上均為強

敵的長年宿敵漢族，一種具自衛意識的舉

動。

圖 0： 臺東護鄉兵（資料來源：Adolf  Fischer, 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前列中央的女性為勢力
者陳達達，戴棒球帽的是臺東護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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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對宜蘭、臺東的第一期生在實戰上的評價

均堪稱良好。白水幕僚參謀的報告中，甚至

有對第一期生評為「忠實勤務，於解放之曉

當安排其作為地方警務使用」的期望。如

此，綜合說來對護鄉兵各旅團的評價是「成

績良好」。然而事實是，積極推進護鄉兵構

想的乃木總督、立見幕僚參謀長、水野民政

局長等均在還沒等到護鄉兵訓練完成時，便

離開了臺灣。其後就任第四代臺灣總督的兒

玉源太郎，則在 0000 年 00 月將訓練過的
殖民地兵加入地方警備和討伐隊，以衡量能

否使用於實際戰爭之中。

在現場擔任監督的日本人指揮官雖對護

鄉兵的評價不錯，兒玉卻在上任後不久便決

定廢止護鄉兵。兒玉在帝國議會中陳述的理

由是，以熟蕃為中心訓練的兵士，退役之後

將成為無賴漢，是相當危險的事。如此，由

乃木總督所創立的以平埔族為中心的護鄉

兵便劃上休止符。

五、殖民地兵士的廢止

兒玉總督上任後，在抗日武裝勢力的對

策上，採取將軍隊的「土匪討伐」改為須由

地方長官的請求方能出動的形式。兒玉對此

作了如下的說明：「兵力乃維持國家安寧、

一日不可或缺之物。然如今日的制度，將兵

力細分，不但無益於兵力的效用，反而於用

兵之法上是極為危險之事。⋯⋯軍隊本無行

政警察式的教育，如此以軍隊充當警察的任

本軍的情勢。結果是從臺東來的應徵者，並

非平埔族，而是原住民 00人。
以下將以臺東為例，就護鄉兵訓練的情

形來考察。護鄉兵的兵舍是新築的茅屋，備

有竹床，一個房間供 0人起居。兵舍外有
休息所、炊事場及廁所。飲食是採自炊的形

式。分發給兵卒的武器是村田式步兵槍，演

習時方分發，演習完畢後再交還。訓練時的

號令如「集合」、「前進」、「向右看」

等，均用的是日語。

看過此訓練的步兵少尉田所成恭，有如

此感想：「他們的身體極為強壯，性情樸

質，熱心修習，作為兵卒使用，是十分有價

值的。」「但射擊教練只止於第一階段，成

績幾乎與內地的新兵相同。」（註00）第一期

生的教育期間為 0年。在第一期生受訓練將
達至 0年的 0000年 00月下旬，臺灣總督
兒玉源太郎向各旅團長發出訓令，指示讓此

第一期生參加地方警備及討伐隊，以作為試

驗。局勢終於面臨到實地試驗的階段。當

然，那是為了測試是否能用於實戰的試驗。

自埔里社來的 00 名第一期生在星川文
七中尉的率領下，為應援第三旅團的「土匪

討伐」前來參加。他們與日本人現役兵一同

擔任警戒線，但並未遭遇到戰鬥。對這與日

本人現役兵混合站步哨的哨兵勤務試驗，當

局所下的評定是，因語言不通缺乏協同動

作。但是只就第一期生的步哨勤務來看，所

給的評價是動作「稍稍確實」。

不只是對埔里社，於現場作監督的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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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第二期生的募集，遍及於全島各地域。

勤務是入營之後「施以簡單的軍事教育，用

於隊中諸般的雜役，並使其習於軍紀風紀」

（第二條）。這裡所謂「雜役」，指的是在

浴室、庖廚、砲廠、廄舍等的勞役，強調絕

對「不能使其從事任何有損軍屬品位（體

面）的污穢作業」（第七條）。此「雜役」

是通常勤務，行軍或演習時則課以行李的監

視工作。不管如何，是與最終預定投入抗日

游擊戰的第一期生的勤務，有著相當大的差

別。第二期生的軍事教育，大約與以戰鬥為

前提設定的課程是無緣的，這也可以從擔任

訓練的方面來說明。擔當第二期生教育的，

每一中隊僅配置教官一名，助手、上等兵及

兵卒若干名。且依隊的情況可以作短期的輪

流更替。也就是不像第一期生般配置了特別

受過訓練的將兵，從此點也可知第二期生在

養成為戰鬥兵上的可能性極低。

接著要看的是，作為第二期生徵募對象

的漢族的情形。第二期生是透過報紙的漢文

欄大為募集，募集時如此宣傳：「此回的軍

役將負警備重任，是一種志願兵，殊為名譽

事。」（註00）薪給每月 0圓，採取於居住地
附近的「當地勤務」形式。但實際上，薪給

是一等 0圓，二等 0圓，三等 0圓。地方廳
的官員與辦務署的兵士主任為委員，擔任

勸募工作。勸募的對象由保甲壯丁來選擇的

場合居多。全島總數不明，但臺北縣的志願

者為 000名，其中經身體檢查合格者為 000

務已是失當。」（註00） 
繼承兒玉的決定，新就任的陸軍幕僚參

謀長木越安綱，當著在臺陸軍部隊長等人面

前，述說了對軍役志願者的新方針。當天是

臺灣陸軍諸官衙重新再編成的日子，也預告

了軍役志願者募集將從第二期起實施不同

的採用手法。其要點為：第一，軍役志願者

「與現在的軍役壯丁，用法完全相異。其

要領在於全員將從土人募集」。在此所謂的

「土人」，從文中可知是指漢族，可以想像

此時期已經決定不再募集原住民與平埔族；

第二，軍事訓練「只限於下號令使之進退」

程度的初步訓練。至於槍械之攜帶，則以等

待「試驗的結果」為理由暫時不予討論；第

三，軍役志願者於平時當服軍內雜役，行軍

時作為「行李人夫」用，戰時則擔當「取締

土人人夫」職；第四，配置所為步兵、騎

兵、砲兵、工兵的部隊，各配置以 00 名。
（註00）可以看出此新方針與第一期相較，有

了大幅的改訂。

一年後的 0000年 00月 0日，兒玉以臺
灣總督府令第 000號發布了「軍役志願者規
則」。其第一條軍役志願者規定為「從本島

人的志願者中採用，作為軍務的傭役」（第

一條）。應募資格為：年齡限制在 00歲以
上 00歲以下。與第一期生相較，作了若干
的限制，並加上了條件：「行狀方正，無受

過監禁以上的刑，或因犯賭博受處罰者」

（第一條）。每回的募集人數由總督規定

（第三條），募集區域則由混成旅團長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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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軍役志願者」的地域別募集人員

　 第二期生 第三期生 第四期生 　 第五期生

告示時期 0000年 00月 0000年 0月 0000年 0月 0000年 0月
臺北縣 00 00 00 臺北廳 00
　 桃仔園廳 0
　 基隆廳 00
　 新竹廳 0
　 深坑廳 00
臺中縣 00 00 00 臺中廳 00
　 苗栗廳 0
　 彰化廳 0
　 南投廳 0
　 斗六廳 00
臺南縣 00 00 00 臺南廳 00
　 嘉義廳 0
　 鹽水港廳 0
　 蕃薯寮廳 0
　 鳳山廳 0
　 阿猴廳 0
宜蘭廳 00 00 0 宜蘭廳 0
澎湖廳 0 0 0 　

臺東廳 0 0 　

合計 000 000 000 　 000

資料來源：本表依《臺灣總督府報》第 000、000、000、0000號製成。行政區劃在 0000年變更。

名。00名採用為要員，其餘則為預備員。
整個過程到募集為止並沒有發生問題，

但第二期生在入營之後不久，便陸續發生逃

亡、服役忌避等，呈現了欠缺人員的事態。

為了補充缺員雖再採用預備員，但人員不足

的狀態仍繼續，遂再行募集但仍未達到定

額，地方官及旅團方面均束手無策。根據新

聞報導，其原因乃在「不滿待遇」，顯然從

事「雜役」是問題的所在。由於逃亡實在太

頻繁，臺灣總督府只得將對逃亡的處分，減

輕為行政處分以靜觀事態。而自 0000 年 0 
月起匆匆修正「軍役志願者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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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再次從逃亡事件開始，且是發生在

入營不久之後。其次是嘲笑日本人巡查等所

引起的打架、口論、賭博等事件不絕。 配
置於步兵各隊的 00 名軍役志願者，據說有
三分之一也就是 00 名左右因犯罪而遭到免
役。由於逃亡、打架、吵架、賭博等事件太

過頻繁而不得不採取對策。對軍役志願者

的資格限制更為嚴厲，如入營後輕罪以上的

受刑者，以命令解除其軍役。但是遭免役或

解役者，在歸鄉之後到處散布不利入營的流

言，使問題更為嚴重。當臺灣守備步兵第五

大隊第一中隊的林四才，因謀殺事件接受軍

法會議判處死刑時，事態的嚴重性終於達至

頂點。

軍方的最終決斷，可見於 0000年 0 月
軍務局所提出的「臺灣陸軍諸部隊編制改正

理由」：

軍役志願者作為戰列兵固不完全，此外

使之服雜役，有讓其只安之於中的傾

向。而彼等的身分，說來算是土人中品

位劣等者，且似乎連我兵卒的品位亦如

彼等之同類。一般土人若如是觀察的

話，他日便將成為在臺灣施行義務兵制

的障害。故有廢止的必要。（註00） 

這是軍役志願制度的廢止理由。也就是

軍役志願者作為戰鬥兵並不「完全」，且不

甘從事雜役。尤有甚者，因軍役志願者「品

位劣等」之故，使臺灣人對日本兵的看法亦

0 月 0 日，臺灣總督府發布了修正的
「軍役志願者規則」。（註00）依據此修正規

則的核心部分所明記「募集本島人志願者編

入守備隊，施予軍事教育，使服與兵卒同樣

之役務」（第一條），本島人志願者所服的

軍役內容與日本人兵卒相同。

關於此服役，最大的變化是營內居住

（第五條）及廢止雜役，而編入臺灣守備隊

時則只限定於步兵隊。大概是考量如與「兵

士」同樣待遇的話，那需要特別的技術、用

語知識的騎、砲、工兵隊，對本島人來說是

不適合的吧。另外編入步兵隊的定員，修正

規則中雖註明「暫時定一中隊 00人」（第
三條），但 0月所發布的「軍役志願者取扱
規則」中則言「每年 0人或 0 人」。這意味
了每年 0、0人，合計亦不超過 00人。與
修正前規則相較，中隊中軍役志願者的比例

更加減少了。

訓練結果在演習上亦有所表現。0000 
年 0月所實施的第一混成旅團的機動演習，
實施了對假想敵的旅團演習。軍役志願者混

同在一般兵卒之中，演習中與一般兵卒並無

區別，單獨或者是與部隊一起執行任務。其

成績表現「甚為良好，作為一介步兵，對敵

的動作絲毫無有疵錯可尋，對營舍基地內的

規律履行，亦無有可舉的缺點」。此外，甚

至在各旅團參謀副官、要塞砲兵大隊長、憲

兵隊長等出席的會議上，還出現了讓軍役志

願者登上戰鬥線的意見。總之，對軍役志願

者的演習或訓練結果，現場的評價並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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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參謀本部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
全 0卷（東京：參謀本部，0000年）。

 0. 「關於臺灣島兵備的要領書」見於「臺灣守備
隊編制要領及要員」，《陸軍省大日記．貳大

日記》，M 00－ 0。
 0. 「軍功ニ対スル臨時行賞方ノ件」，《密大日

記》，M 00－ 0。
 0. 《朝日新聞》，東京，0000年 0月 0日。
 0. 川上操六，《印度支那視察大要》，0000年，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0. 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編，《臺灣總督府陸軍幕
僚歷史草案》，復刻版（臺北：捷幼出版社，

0000年）， 頁 000。
 0. 「土民軍事訓練に関する乃木総督の内訓」

（0000年 0月 00日），收入臺灣總督府編，
《詔勅・令旨・諭告・訓達》。

 00. 「土民軍事訓練に関する乃木総督の内訓」

（0000年 0月 00日），收入臺灣總督府編，
《詔勅・令旨・諭告・訓達》。

 00. 田所成恭，《生蕃探検遊行記》，0000年。
 00. 「児玉総督の施政方針訓示」（0000年 0月 0
日），收入臺灣總督府編，《詔勅・令旨・諭

告・訓達》，頁 00。
 00. 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編，《臺灣總督府陸軍幕
僚歷史草案》，復刻版，頁 000-000。

 00. 《臺灣日日新報》，0000 年 00 月 00 日。
 00. 臺灣總督府府令第 00 號，0000年。
 00. 「臺灣諸部隊編制改正之件」，《密大日
記》，M00-0。

產生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對將來可能施

行的徵兵制度也許會帶來障礙。

結語

從護鄉兵到軍役志願者等，名稱雖改

變，綜合臺灣總督府所採用的殖民地人民

總 數， 0000、0000、0000、0000、0000 年
的各期，共達 0,000名。對這些錄用的臺灣
人，臺灣守備混成旅團加以訓練，以便在

與抗日武裝勢力的戰鬥中加以運用，而實際

作了種種嘗試，使其作為戰鬥員或從事雜務

等。採用臺灣人為軍事要員的最終決策者雖

是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但兒玉本身卻自始

自終對採用殖民地人作為軍事要員案抱持

消極態度。在漢民族的抗日武裝運動走下坡

後，此案的必要性亦失，以後日本軍亦不再

徵募臺灣人作軍事訓練。這歷經數年對臺灣

人的軍事訓練，其後長久的在陸軍內部流

傳，以致成為後來在兵役法審議時，殖民地

兵役義務負荷尚早論的根據。並使得殖民地

與「國民皆兵」體系分割，大大影響了殖民

地兵役制度。

【註釋】

 0. 許世楷，《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抵抗與彈

壓》（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0000年；中文
版，臺北：玉山社，0000年）。

 0.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
革誌Ⅱ》（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0000 
年）。


